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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4263.htm 国家税务总局、商

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

（免）税管理的通知(国税发[2006]24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，商务主管部门： 为确保我国外

贸出口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，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

，严禁出口企业从事“四自三不见”等不规范的出口业务，

严格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管理，防范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

违法犯罪活动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出口企业要规

范出口经营行为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加强对

业务人员的素质教育，严格按照正常的贸易程序开展出口业

务。出口企业要实质参与出口交易活动，确保出口业务的真

实性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出口退税法律法规。 二、为维护我

国正常外贸经营秩序，确保国家出口退税机制的平稳运行，

避免国家财产损失，凡自营或委托出口业务具有以下情况之

一者，出口企业不得将该业务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

退（免）税： （一）出口企业将空白的出口货物报关单、出

口收汇核销单等出口退（免）税单证交由除签有委托合同的

货代公司、报关行，或由国外进口方指定的货代公司（提供

合同约定或者其他相关证明）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

； （二）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，其出口业务实质上是由

本企业及其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其他经营者（或企业、个体经

营者及其他个人）假借该出口企业名义操作完成的； （三）



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，其出口的同一批货物既签订购货

合同，又签订代理出口合同（或协议）的； （四）出口货物

在海关验放后，出口企业自己或委托货代承运人对该笔货物

的海运提单（其他运输方式的，以承运人交给发货人的运输

单据为准，下同）上的品名、规格等进行修改，造成出口货

物报关单与海运提单有关内容不符的； （五）出口企业以自

营名义出口，但不承担出口货物的质量、结汇或退税风险的

，即出口货物发生质量问题不承担外方的索赔责任（合同中

有约定质量责任承担者除外）；不承担未按期结汇导致不能

核销的责任（合同中有约定结汇责任承担者除外）；不承担

因申报出口退税的资料、单证等出现问题造成不退税责任的

； （六）出口企业未实质参与出口经营活动、接受并从事由

中间人介绍的其他出口业务，但仍以自营名义出口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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